
附表 1

协会标准项目建议书

建议项目名称

(中文)
“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泡沫剂及泡

沫混凝土

建议项目名称

(英文)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for
enterprise forerunner
standards-foam agent and
foamed concrete

制定或修订  制定 □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采用程度 □ IDT □ MOD □ NEQ 采标号

国际标准名称（中文） 国际标准名称（英文）

ICS分类号 91.100.30 中国标准分类号 Q17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

广东盛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起止时间 2022年 5月-2023年 4月

目的﹑意义或必

要性

泡沫混凝土是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将气泡引入到水泥（砂）浆中均匀混合，然后进行现

浇施工或模具成型，经自然养护所形成的一种含有大量封闭气孔的轻质混凝土材料，具有轻质、

保温、隔热耐火、隔音和自流平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建筑节能以及土木工程领域。目前我国的

泡沫混凝土总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位，年产量约 5000万方，泡沫剂的年产量月 50

万吨。泡沫剂作为生产泡沫混凝土的核心原材料，对泡沫混凝土的性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泡沫混凝土分为现浇和预制两种类型，泡沫混凝土制品有泡沫混凝土保温板、墙板、砌块，预

制轻质构件等产品形式。现浇泡沫混凝土主要用于公路路基回填、矿山及采空区回填、泡沫混

凝土现浇墙体等领域的应用，工程量增长很大。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标准的指导，目前泡沫混凝土行业尤其现浇领域低价竞争现象越

来越普遍，对产品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利于高质量产品的推广应用，企业普遍存在着对标

准理解不够深入、缺乏高质量产品设计能力，从而导致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企业标准的制定，

能够促使他们实现与行业企业从比价格到比质量的方向演变，为甲方提供高质量产品的选项，

促进企业技术革新，以此促进产品性能提升。另外在实际调研中也发现：一些企业标准未及时

更新换版，产品性能指标的制定过于保守，安于照搬国家及行业标准照搬，与常规产品在要求

上不能有效区分；部分企业自行编制的标准编写不规范，未按照 GB/T 1.1-2020的要求进行编

写，内容不充分，与国家标准相比缺项漏项，或者前后矛盾不一致等现象。

企业标准作为标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修订的《标准化法》中要求企业标准不得

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而且，国家鼓励企业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相关技术要求

的企业标准。所以，积极引导泡沫剂及泡沫混凝土企业的标准，编制向高水平迈进，内容向高

质量发展，指标向“领跑者”看齐，势必将促使行业更好、更快、更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结合以上情况，建议引导泡沫剂及泡沫混凝土企业制定更加规范和先进的企业标准，通过

选取关键指标并对其进行等级划分，鼓励企业对标领跑者，实现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进而实

现行业的稳步发展与质量提升，形成领跑效应，逐渐形成高质量健康发展的行业新气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6%B5%87/3460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6%B5%87/3460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6%B8%A9%E6%9D%90%E6%96%99/221833


[注 1] 填写制定或修订项目中，若选择修订必须填写被修订标准号；

[注 2] 选择采用国际标准，必须填写采标号及采用程度；

[注 3] 选择采用快速程序，必须填写快速程序代码。

范围和主要

技术内容

范围：规定了泡沫剂及泡沫混凝土“领跑者”标准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等级划

分。

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基本要求、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测试方法以及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其中：

基本要求：依据 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给出的规

定，提出泡沫剂及泡沫混凝土产品应为量产产品，同时符合明示执行标准及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要求，生产企业应满足建立并运行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和能源管理体系、诚信、安全等

相关要求。

评价指标分类及指标体系框架：依据 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

编制通则》给出的规定，对泡沫剂及泡沫混凝土的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开展研究

并确定。基础属于产品应满足的基础性指标，满足产品对应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即可，无拔高性

要求。核心指标选取所针对的产品或服务涉及的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中规定体现产品性能和功

能，可量化的指标，划分为五、四、三星级。五星级（先进）指标水平以当前国内前 20%的主

流企业达到的水平为取值依据；四星级（平均）指标水平以当前国内前 20%-50%的主流企业达

到的水平为取值依据；三星级（基准）指标水平以产品国家标准和相关标准的指标要求为依据

取值。创新性指标根据产品特点、行业和市场需要所提出的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亟需或相关方

关注的，选取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未提及的或应重点强调的能反映产品性能和功能的指

标。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规定达到三级要求及以上的企

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可进入泡沫剂及泡沫混凝土企业标准排行榜。

达到一级要求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可

以进入泡沫剂及泡沫混凝土企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国内外情况

简要说明

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是企业领跑者工作开展比较早的国家和地区。

主要集中于水效、能效、环保等领域，主要为汽车、照明设备、锅炉、吊扇、中央空调、电脑

等产品。目前泡沫混凝土行业应用比较广泛的标准主要有 JC/T 2199-2013《泡沫混凝土用泡沫

剂》和 JG/T 266-2011《泡沫混凝土》等。

目前，已有 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标准发布，其

中通则标准界定了“领跑者”标准的编制内容框架与指标体系要求，用于指导具体产品或服务

的“领跑者”标准编制。本次申报的泡沫剂及泡沫混凝土领跑者标准是首次提出，基础标准依

据是 JC/T 2199-2013和 JG/T 266-2011。通过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出产品突出的企业，推进行

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

牵头单位
（签字、盖公章） 月 日

归口管理部门 （签字、盖公章）

月 日


